
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
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資料

1



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立法委員選舉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立法委員選舉
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

課 程 大 綱

壹 前言壹、前言

貳、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應有的認識及態度

參、投開票所設配置簡介

肆、播放DVD 教材/投(開)票所實務作業肆 播放 教材/投(開)票所實務作業

伍、協助身心障礙選舉人投票

陸 投開票所作業突發狀況及其因應措施陸、投開票所作業突發狀況及其因應措施

柒、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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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

壹、前 言

109年1月11日即將舉行第15任總統副總統
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是中央選舉
委員會深切檢討107年五合一公職人員選舉
合併辦理全國性公投投票所作業之後，首
次全國性選舉投票。針對去年社會對投、次全國性選舉投票。針對去年社會對投、
開票作業的期待，今年的投開票作業有許
多改進措施 有賴全體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多改進措施，有賴全體投開票所工作人員
齊心協力落實，方能圓滿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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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

貳、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應有的認識與態度

 投開票所是最基層的選務單位

 工作人員具有選務人員與公務人員雙重
身分身分

 中立、超然的立場

 公正、公平、公開原則

 依法行政、事前週全準備&認真、積極 依法行政、事前週全準備&認真、積極

 投票、開票作業迅速、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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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講習

參、投開票所設置簡介 ---人員配置

主任管理員、主任監察員、警衛:各一人。
管理員：6~10人。

監察員：2人。監察員：2人。

主任管理員及主任監察員須為現任公教人
員，管理員須半數以上為現任公教人員（員 管理員須半數以上為現任公教人員（
選罷法第58條、5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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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講習

參、投開票所設置簡介---圈票遮屏

投票所選舉人人數1,200人以下者，4座、
1,200人~1,499人者，5座;每一投所至少有
1座可供身障者使用圈票遮屏。1座可供身障者使用圈票遮屏

投票結束鋁骨架請用束帶綑綁 如下圖投票結束鋁骨架請用束帶綑綁(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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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

參、投開票所設置簡介 ---選舉票種類

總統副總統票淺粉紅色

區域立法委員票淺黃色

山地原住民立法委員票淺綠色山地原住民立法委員票淺綠色

平地原住民立法委員票淺藍色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票白
色。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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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

參、投開票所設置簡介 ---票匭

 票匭(本次選舉未使用紙票匭)

總統副總統選舉：1個
立法委員選舉：1個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1個

(票匭上應貼與選舉票相同顔色之標示貼紙。)(票匭上應貼與選舉票相同顔色之標示貼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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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

參、投開票所設置簡介 ---選舉人名冊類別參 投開票所設置簡介 選舉人名冊類別

1.一般(戶籍地)選舉人名冊

2.原住民異動選舉人名冊

3 工作地投票選舉人名冊3.工作地投票選舉人名冊

4.總統副總統選舉返國行使選舉權選舉人
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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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

肆、投開票所作業

投開票作業程序DVD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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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

肆、投開票所作業---投票前一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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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屆立法委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

肆、投開票所作業--投票作業流程

12



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

肆 投開票所作業 開票作業流程肆、投開票所作業---開票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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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

肆、投開票所作業---主任管理員注意事項

 依照執行任務確認表列舉辦理事項，於
每一檢查時程確認該時程之各項工作理
完竣後，應於執行任務確認表簽署己「完竣後 應於執行任務確認表簽署己
姓」，於各辦理事項均依次檢查及辦理
無誤後，並應於該表「簽名」。無誤後，並應於該表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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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

肆、投開票所作業---主任管理員注意事項

 投票前一日布置投票時，檢查投開票所
無障礙設施、門窗、電線線路開關等及
取下時鐘。取下時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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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

肆、投開票所作業---主任管理員注意事項

 投票前說明優先投票措施：請選舉人禮
讓行動不便、乘坐輪椅、年長者、孕婦
及其他不適久站之選舉人優先進入投票及其他不適久站之選舉人優先進入投票
所投票；

投票期間 視需要彈性調度1名管理員至 投票期間:視需要彈性調度1名管理員至
投票所外協助優先投票及維持排隊秩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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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

肆、投開票所作業---主任管理員注意事項

 檢查入口處應張貼「進入投票所應注意
事項」及「優先投票措施」海報，並備
置手機放置籃。置手機放置籃

 檢查投票匭上緣距離地板面高度不得大
於85公分 投票口深度不得大於25公分於85公分，投票口深度不得大於25公分

 督導投開票所工作人員，不得穿戴有候
選人號次、姓名或政黨名稱或其標誌之
服飾於投開票所執行職務。服飾於投開票所執行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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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

肆、投開票所作業---主任管理員注意事項

 啟驗投票匭：投票前由主任管理員會同
主任監察員公開查驗投票匭後加封，查
驗時向民眾及監察員展示空票匭。驗時向民眾及監察員展示空票匭

 隨時眼同督導提醒，按指印領票者，監
察員及管理員各1人共同蓋章證明察員及管理員各1人共同蓋章證明。

 督導名冊管理員遇有原住民選舉人，選
舉人名冊管理員應朗誦「平地（或山地
）原住民選票」，發票管理員應複誦1次）原住民選票」 發票管理員應複誦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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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

肆、投開票所作業--主任管理員注意事項

 宣布停止投票：下午4時整，主任管理員
應即宣布投票時間截止，但對於投票時
間截止前到場之選舉人仍應准其投票。間截止前到場之選舉人仍應准其投票
為防止在投票時間截止後到場者插隊，
應指派警衛人員。應指派警衛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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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

肆、投開票所作業---主任管理員注意事項

 投票結束後開票前，清點返國行使選舉
權選舉人名冊內之男、女領票人數，由
主任管理員及主任監察員會同填具「總主任管理員及主任監察員會同填具 總
統副總統選舉在國外之中華民國自由地
區人民返國行使選舉權情形統計表」區人民返國行使選舉權情形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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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

肆、投開票所作業---主任管理員注意事項

 投票時間截止，宣布停止投票，並指派
警衛人員站於隊末。 (截止前到場之選
舉人仍應准其投票)舉人仍應准其投票)

 投票所投票完畢後改為開票所，依規定
設置參觀席 不得關閉門窗設置參觀席，不得關閉門窗。

 督導工作人員逐張檢票、唱票、記票及
整票計票作業程序進行，不得先整票後
再行唱票或計票。再行唱票或計票

21



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

肆、投開票所作業---主任管理員注意事項

 開票完畢後，先請記票管理員與整票計
票管理員核對；投開票所報告表依記票
紙之各候選人得票數、無效票數填入，紙之各候選人得票數 無效票數填入
並請主任監員逐一核對。

複查確認各候選人得票數未錯置 複查確認各候選人得票數未錯置。

 派1名管理員，速將投開票所報告表1份
快遞至鄉(鎮、市)公所登錄彙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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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

肆、投開票所作業---主任管理員注意事項

 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警衛護送
選舉票、選舉人名冊、記票紙等回鄉(鎮
、市)公所，離去後至計票中心正式公布市)公所 離去後至計票中心正式公布
選舉結果前，前手機仍保持暢通，以利
聯繫。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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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

肆 投開票所作業 主任管理員注意事項肆、投開票所作業---主任管理員注意事項
---填寫投開票所報告表—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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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

肆 投開票所作業 主任管理員注意事項肆、投開票所作業---主任管理員注意事項
---投開票所報告表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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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

肆 投開票所作業 主任管理員注意事項肆、投開票所作業---主任管理員注意事項
---填寫投開票所報告表注意事項---

1.開始開票時間:開票所布置完成，開始開

票。

2 結束開票時間 完成填寫投開票所報告表2.結束開票時間:完成填寫投開票所報告表

時間。

3.各欄均應將數字填入。

4 本表Ｇ欄（選舉人數）可於投票前按選4.本表Ｇ欄（選舉人數）可於投票前按選

舉人名冊上之選舉人數先行填入。(加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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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

肆 投開票所作業 主任管理員注意事項肆、投開票所作業---主任管理員注意事項
---填寫投開票所報告表注意事項---

5.Ｆ欄（用餘票數）應於投票截止後，清

點用餘票數填入。

6 Ｅ欄（發出票數）應於投票截止後，清6.Ｅ欄（發出票數）應於投票截止後，清

點選舉人名冊，統計領票人數後填入。

7.各候選人、政黨得票數欄，應按開票結

果填入 (勿錯置)果填入。(勿錯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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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

肆 投開票所作業 主任管理員注意事項肆、投開票所作業---主任管理員注意事項
---填寫投開票所報告表注意事項---

8.Ａ欄（有效票數）將各候選人、政黨得

票數累加之總和填入。

9 Ｂ欄（無效票數）清點無效票數填入9.Ｂ欄（無效票數）清點無效票數填入。

10.Ｃ欄（投票數）將有效票數與無效票數

累加之總和填入。

11 Ｄ欄（已領未投票數）將發出票數減投11.Ｄ欄（已領未投票數）將發出票數減投

票數之差數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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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人名冊、選舉票及投票通知單包裝示意圖

選舉人名冊、投票通知單應包封後，送交鄉（鎮、
市）公所 勿與選舉票合併裝袋

29

市）公所，勿與選舉票合併裝袋。



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

肆、投開票所實務作業--投票布置圖例

 利用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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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

肆、投開票所實務作業--投票所布置圖例

 利用禮堂或左右門相對之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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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

肆、投開票所實務作業--投票布置圖例

 利用普通廳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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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

肆、投開票所實務作業--投票所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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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投開票所實務作業--投票所布置

 「距離投票所30公尺
線」標示，應張貼於
投票所外30公尺適當
位置，俾便警衛據以
維持投票所外秩序。
勿張貼於投開票所入
口或牆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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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習

肆、投開票所實務作業--投票所布置

張貼投票所外

之宣導貼紙

黑字 白底---黑字、白底

上、下加線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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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投開票作業--投票所布置

張貼投票所內

之宣導貼紙

紅字白底---紅字白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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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投開票所實務作業--投票所布置

 圈票處遮屏內張貼「請用投票工具 圈選選 圈票處遮屏內張貼「請用投票工具 圈選選

票，選票『蓋章』或『按指印』無效。」之標
示；標示請以透明膠帶將該標示粘貼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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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標示請以透明膠帶將該標示粘貼穩固。



肆、投開票所實務作業--投票所布置

「標語」、「標示」張貼於醒目，且與該
「標語 「標示 內容相應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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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語」、「標示」內容相應位置。



肆、投開票所實務作業--投票所布置

 投票所入口應備置手機放置籃，並張貼

「進入投開票所注意事項」海報

※進入投開票所注意事項※進入投開票所注意事項
（一）不得攜帶手機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金。
（二）禁止窺視刺探投票秘密（二）禁止窺視刺探投票秘密。
（三）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
（四）故意撕毀選舉票，處新臺幣5千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
（五）攜出選舉票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1萬5千元以（五）攜出選舉票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1萬5千元以

下罰金。
（六）選舉人應1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

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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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投開票所實務作業--投票所布置

投票所入口應張貼「優先投票措施」海
報內容如下：報內容如下：

請禮讓行動不便、乘坐輪椅、年長者、孕婦及其他不適
久站的選舉人優先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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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投開票所實務作業--投票所布置

 為利身心障礙選舉人或投票權人圈投選舉票，
投票所內之圈票處遮屏 投票匭擺放位置（高投票所內之圈票處遮屏、投票匭擺放位置（高
度不得大於85公分，深度不得大於25公分），
應考量身心障礙選舉人之需求與便利性進行設應考量身心障礙選舉人之需求與便利性進行設
置。

 開票所應張貼「選舉開票作業程序表」、及「
開票期間民眾攝影注意事項」等

2張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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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投開票所實務作業--投、開票作業進行程序

投開票所之投開票進行程序：

投票進行程序採「選舉票領 投1.投票進行程序採「選舉票領、投」

依選舉人先領選舉票、圈票、投票原則布置。

2.開票程序為先辦理總統副總統選舉票、立法委員選舉票開

票，再辦理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票開票。

3.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

入投票所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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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投開票所實務作業—領票作業程序

 本次有3種選舉同時辦理，選舉權人應一
次同時領取各該選舉票。如僅願領取其
中一種或部分選舉票時，應於選舉人名中一種或部分選舉票時 應於選舉人名
冊備註欄註記， 並由管理員及監察員各
1 人共同簽章證明，同時告知選舉人，1 人共同簽章證明，同時告知選舉人，
不得再要求第二次領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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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投開票所實務作業--票開票作業人員分工

選舉票開票所人員分工---分2組開票

 主任管理員1人

管理員 (每組)檢票理員 唱票管理員 管理員:(每組)檢票理員、唱票管理員、
計票管理員、整票計票管理員各1人。

 主任監察員1人

 監察員:2~3人。 監察員:2~3人。

 警衛1~2人

44



109年第十五任總統副總統及第十屆立法委員選舉主任管理員訓儲講習

選舉票開票所布置圖例選舉票開票所布置圖例

 投票匭與參觀席應保持相當
距離。

 開票處與參觀席應用桌椅或
木槓等隔離，避免觀眾進入，
高度不能妨礙參觀人員視線。

 記票紙應貼在開票所內堂正
面 非因特殊必要勿向兩側面，非因特殊必要勿向兩側
張貼。

整理選舉票宜在桌上 整理選舉票宜在桌上。

 主動協助將身心障礙選舉人
安排在容易觀看開票之位置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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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第十五任總統副總統及第十屆立法委員選舉主任管理員訓儲講習

肆、投開票所實務作業—開票所布置

 開票所應張貼「開票作業程序表」海報

※開票作業程序表
１ 宣布開始開票１、宣布開始開票。
２、查驗投票匭及開封。
３、逐張檢票、唱票、記票。３ 逐張檢票 唱票 記票
４、每一投票匭開票完畢，向參觀民眾展示空票匭。
５、整票計票並核對記票紙。
６、填寫投（開）票報告表。
７、宣布開票結果，張貼投（開）票報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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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第十五任總統副總統及第十屆立法委員選舉主任管理員訓儲講習

肆、投開票所實務作業—開票所布置

 開票所應張貼「開票期間民眾攝影注意事
項」海報

※開票期間民眾攝影注意事項
開票期間民眾攝影不得有下列行為：
１ 使用閃光燈 補光燈或其他光源１、使用閃光燈、補光燈或其他光源。
２、攝影民眾或其所持有之器材越過參觀席。
３、攝影器材阻擋其他觀看開票民眾視線。３、攝影器材阻擋其他觀看開票民眾視線。
４、以言語、手勢等方式，指揮、干擾或中斷開票作業。
５、針對特定開票所工作人員進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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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第十五任總統副總統及第十屆立法委員選舉主任管理員訓儲講習

肆、投開票所實務作業—開票程序

 選舉票採檢票、唱票、記票、整票記票之
程序開票。開票完畢，1份投（開）票報
告表由快遞員先送鄉（鎮、市）選務作業告表由快遞員先送鄉（鎮 市）選務作業
中心電腦計票，並完成選舉票包封。

開票完畢 向觀眾展示空票匭 開票完畢，向觀眾展示空票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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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投開票所實務作業--開票作業程序

 2組同時開票:先開總統副總統與區域及原
住民立法委員選舉票 再開全國不分區及住民立法委員選舉票，再開全國不分區及
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票(應以1組進行)

 1組開票:按總統副總統、區域及原住民立
法委員、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法委員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
委員選票次序開票。

投錯票匭之選舉票 仍應依規定認定有效 投錯票匭之選舉票，仍應依規定認定有效
或無效。(非投錯票匭當然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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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投開票所實務作業--選舉權人名冊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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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投開票所實務作業--公職人員選舉投（開）
票報告表格式(填寫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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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投開票所實務作業--應注意事項

一、投票所入口處與出口處要分別設置，避免選

舉人出入時交叉進行 便於維持秩序 佈置舉人出入時交叉進行，便於維持秩序，佈置

應按領票處、圈票處、投票處順序，在領票

處之正前方應多留空間，以備選舉人排隊領

票。票。

二、入口處應張貼「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

材進入投票所投票 違反者處1年以下有期材進入投票所投票，違反者處1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3萬元以上、30萬元

以下罰金」標示並備置手機放置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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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投開票所實務作業--應注意事項

三、領票處，得視投票所選舉人數及空間情形事

先佈置:

§ 設於教室之投票所，應將多餘課桌椅移出，闢§ 設於教室之投票所 應將多餘課桌椅移出 闢
出足夠作業空間。

§ 領票處應注意桌面大小是否符合需要，如太小§ 領票處應注意桌面大小是否符合需要 如太小
者應將兩張桌子合併。

§ 領票處桌上除選舉人名冊、選舉票、印泥、印§ 領票處桌上除選舉人名冊 選舉票 印泥 印
章刷、面紙等應用物品外，切毋放置飲料、食
物以免污染選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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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第十五任總統副總統及第十屆立法委員選舉主任管理員訓儲講習

肆、投開票所實務作業--應注意事項

四、為利身心障礙選舉人圈投票，圈票處遮屏、

投票匭擺放位置（高度不得大於85公分，

深度不得大於25公分），應考量身心障礙）

選舉人之需求與便利性進行設置。

五、投票所於投票完畢後，應即改為開票所，五、投票所於投票完畢後，應即改為開票所，

佈置開票所時，不得關閉門窗，並應依規

定設置參觀席，以備民眾入場參觀開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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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投開票所實務作業--應注意事項

六、主任管理員應督導投票作業進行，並

應督飭各工作人員隨時處理各種突發

狀況 如：發現冒名領票 選舉票被狀況。如：發現冒名領票、選舉票被

冒領、撕毀選舉票、攜出選舉票等。

七、投票處管理員應密切注意選舉人是否

將選舉票 公投票投入票匭 防杜選將選舉票、公投票投入票匭，防杜選

舉票遭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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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第十五任總統副總統及第十屆立法委員選舉主任管理員訓儲講習

肆、投開票所實務作業--應注意事項

八、主任管理員督導工作人員禁止禁止選舉人

或其陪同家屬攜帶手機或其他攝影器

材進入投票所 如有上開情形 應由材進入投票所，如有上開情形，應由

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請警衛入

場取締，並聯絡警察單位派員處理，

另通報監察小組 (投票所工作人員另通報監察小組。(投票所工作人員

如需公務使用手機，在所外撥、接。)如需公務使用手機 在所外撥 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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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第十五任總統副總統及第十屆立法委員選舉主任管理員訓儲講習

肆、投開票所實務作業--應注意事項

九、投票所工作人員對選舉人進行身分查

驗時，應尊重其個人性別認同，如選

舉人容貌與國民身分證所貼相片難以舉人容貌與國民身分證所貼相片難以

辨別者，得請其提供第二證件(例如:(

健保卡、駕照等)輔助查驗，不得對選

舉人進行驗身 或以歧視 侮辱之言舉人進行驗身，或以歧視、侮辱之言

行損害選舉人之人格尊嚴。行損害選舉人之人格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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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第十五任總統副總統及第十屆立法委員選舉主任管理員訓儲講習

肆、投開票所實務作業--應注意事項

十、選舉人持補領或換領身分證領票時

，應核對其身分證之補、換發日期與

選舉人名冊備註欄或戶政機關列冊資選舉人名冊備註欄或戶政機關列冊資

料上之補、換發日期，二者日期一致

或身分證換發日期在選舉人名冊備註

欄補證日期之後者 為有效之身分證欄補證日期之後者，為有效之身分證

，應發給選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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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投開票所實務作業肆、投開票所實務作業
--主任管理員同主任監員處理領票之突發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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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投開票所實務作業—
主任管理員同主任監員處理領票之突發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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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投開票所實務作業肆、投開票所實務作業—
主任管理員同主任監員處理領票之突發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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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

肆、投開票所實務作業--監察員應注意事項

 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應於投票日上午7點30
分前到達工作地點，至8點未報到者，由
主任管理員通報選務中心派員遞補。主任管理員通報選務中心派員遞補。

 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應於全部選舉票，開
票作業完成始後簽退離開 由政黨或候票作業完成始後簽退離開，由政黨或候
選人推薦監察員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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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

肆、投開票所實務作業--應注意事項

 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如需返回戶籍地投票
所投票者，應徵主任管理員或主任監察
員之同意，並於約定時間內完成投票，員之同意 並於約定時間內完成投票
儘速返回投票所執行任務；不得擅自離
開或在外逗留。開或在外逗留。

 監察員因執行任務之需(會同簽章)，投
票日請攜帶印章，以利監察任務之執行
，未帶私章者得以簽名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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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

肆、投開票所實務作業--應注意事項

投票作業階段監察之任務

 領票處監察員 領票處監察員

一、監察選舉人或投票權人領票、管理員發票，

有無違法情事有無違法情事。

二、選舉人或投票權人按指印領票者，監察員及

管理員各1人在名冊「證明人蓋章」欄內共

同蓋章證明。同蓋章證明

三、僅願領取部分選舉票或公投票時，應於名冊

備註欄註記 並由管理員及監察員各1人共備註欄註記，並由管理員及監察員各1人共

同簽章證明，未帶印章者以簽名代之。 64



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

肆、投開票所實務作業--監察員應注意事項

 圈票處監察員之職務：

一、如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在圈票處持用手機

或攝影器材，圈票處管理員及監察員應即或攝影器材 圈票處管理員及監察員應即

告知主任管理員，並由主任管理員會同主

任監察員作成紀錄 迅即通報直轄市 縣任監察員作成紀錄，迅即通報直轄市、縣

（市）選舉委員會監察小組依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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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投開票所實務作業--監察員應注意事項

二、監察選舉人圈票有無違法情事。

三、身心障礙不能自行圈投而能表示其意

思且無家屬在場者 請求協助或代為思且無家屬在場者，請求協助或代為

圈投時，應由管理員及監察員各1人依

據本人意思眼同協助或代為圈投。

投票處監察員 投票處監察員

監察選舉人投票有無違法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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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

肆、投開票所實務作業--監察員應注意事項

 開票階段監察員之任務

一、檢票唱票、記票、整票計票處監察員

分別監察管理員辦理檢票 唱票，分別監察管理員辦理檢票、唱票、

記票、整票計票有無違法情事。

二、主任管理員與主任監察員認定無效票

有爭議時 由全體監察員表決之 表有爭議時，由全體監察員表決之。表

決結果正反意見同數者，該選舉票應

為有效票。 67



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

肆 投開票所實務作業 有效票 無效票認定原肆、投開票所實務作業--有效票、無效票認定原
則

 圈選2政黨或2人以上  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
整者者。

 不用選委會製發之選

整者。

 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

舉票者。

 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

別所圈選為何政黨或
何人者。

 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
何政黨或何人者。

 圈選後加以塗改者。

 不加圈完全空白者。

 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 圈選後加以塗改者。

 簽名、蓋章、按指印、
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
之圈選工具者。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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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第十五任總統副總統及第十屆立法委員選舉主任管理員訓儲講習

肆、投開票所實務作業--有效票、無效票肆 投開票所實務作業 有效票 無效票
認定

 有效票、無效票圖例係就裁量事項
中典型案例，作一般例示性的規定，
選務人員若遇有圖例所未例示之特選務人員若遇有圖例所未例示之特
殊案例，並非即屬無效票，仍應依
各該法律所定各款無效票規定之本
旨，由開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旨，由開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
監察員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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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第十五任總統副總統及第十屆立法委員選舉主任管理員訓儲講習

肆 投開票所實務作業 有效票與無效票肆、投開票所實務作業--有效票與無效票
之認定

有效票、無效票由投開票所主任管
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認定，認定有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認定，認定有
爭議時，由全體監察員表決之。表
決結果正反意見同數者，該選舉票
應為有效應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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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

協助身心障礙選舉人

投票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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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

伍、協助身心障礙選舉人投票注意事項伍 協助身心障礙選舉人投票注意事項

 投票所工作人員應熟悉場地無障礙
設施，若無符合規定之無障礙場地 ，
應使用相關輔具或器材協助行動不應使用相關輔具或器材協助行動不
便者完成投票。並視場所之無障礙
程度，適度增加投票所之工作人力，
主動協助行動不便者。主動協助行動不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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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協助身心障礙選舉人投票注意事項

 協助身心障礙選舉人投票應有之態度：

身心障礙選舉人至投票所投票時，投票所
工作人員應本尊重之精神，以真誠和藹之工作人員應本尊重之精神，以真誠和藹之
態度，主動予以適當協助，以方便其行使
選舉權 提供身心障礙選舉人協助時 應選舉權。提供身心障礙選舉人協助時，應
注意其協助方式之適當性，不得損害其個
人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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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協助身心障礙選舉人投票注意事項

身心障礙無法自行圈投而能表示其意思者，得依
其請求 由家屬1人在場 依其本人意思 眼同協其請求，由家屬1人在場，依其本人意思，眼同協
助或代為圈投；其無家屬在場者，亦得依其請求，
由投票所管理員、監察員各1人依其本人意思，眼由投票所管理員、監察員各1人依其本人意思，眼
同協助或代為圈投。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8條第3項）（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8條第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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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

伍、協助身心障礙選舉人投票注意事項

 身心障礙者不以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人員為限，凡有身體或心智障礙不
能自行圈投而能表示其意思者，均能自行圈投而能表示其意思者，均
適用規定。

 「不能自行圈投」，指肢體功能不
健全致不能自行圈投 心智障礙者健全致不能自行圈投，心智障礙者
如肢體功能健全，仍應自行圈投自行圈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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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

伍、協助身心障礙選舉人投票注意事項

身心障礙無法自行圈投之選舉人
如無家屬在場者，請求管理員會
同監察員代為圈投時 應確實依同監察員代為圈投時，應確實依
選舉人之明確意思，謹慎眼同協選舉人之明確意思 謹慎眼同協
助或代為圈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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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

伍、協助身心障礙選舉人投票注意事項

 能表示意思：以口頭明示為限，但
有語言障礙者，得以其他明示之意
思為之。思為之。

 智能障礙者因肢體功能健全，不得
由家屬代為圈選，仍應由本人親自
圈投圈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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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

伍、協助身心障礙選舉人投票注意事項

家屬：不因年齡或有無選舉權而家屬 不因年齡或有無選舉權而
有區別；「家屬」身分之認定，
除工作人員所確知其事實外 應除工作人員所確知其事實外，應
由該選舉人舉證；或備具有關戶由該選舉人舉證；或備具有關戶
籍資料、村(里)、鄰長證明，工
作人員應本職權依事實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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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

伍、協助身心障礙選舉人投票注意事項

 部分身心障礙選舉人從外觀上難以
認定其是否確屬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第18條第3項「不能自行圈投 者法第18條第3項「不能自行圈投」者
，如認定有爭議時，選舉人得出示
身心障礙手冊，作為判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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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第十五任總統副總統及第十屆立法委員選舉主任管理員訓儲講習

伍、協助身心障礙選舉人投票注意事項

 投票處應在適當位置及高度放置投票匭
，附近不可有障礙物，以免影響身心障
礙選舉人投票。礙選舉人投票

 如為乘坐輪椅選舉人，遇有上下坡道，
或過臺階 門檻時 工作人員應主動予或過臺階、門檻時，工作人員應主動予
以協助通行。並洽商其他在場選舉人，
禮讓其優先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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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

協助身心障礙選舉人投票注意事項

 為利身心障礙選舉人圈投選舉票，圈票
處遮屏、投票匭擺放位置，應考量身心
障礙選舉人之需求與便利進行設置。障礙選舉人之需求與便利進行設置

 投票匭之擺放，投票匭上緣距離地板面
高度不得大於85公分 投票口深度大於高度不得大於85公分，投票口深度大於
25公分。

 領票、圈票及投票之動線應有利於身心
障礙選舉人使用，並保持暢通。障礙選舉人使用 並保持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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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協助身心障礙選舉人投票注意事項

 與視障選舉人交談及引導:投票所工作人
員應主動將投票所內相關規定及程序，
適時告知視障選舉人適時告知視障選舉人

 協助聽障選舉人投票應注意:

投票所內應製備文字標示 例如「不得投票所內應製備文字標示，例如「不得

攜帶手機進入投票所」、 「請出示國民攜帶手機進入投票所」 請出示國民

身分證 」、 「請提供印章」等並張貼

於顯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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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協助身心障礙選舉人投票注意事項

 與視障選舉人交談及引導:投票所工作人
員應主動將投票所內相關規定及程序，
適時告知視障選舉人適時告知視障選舉人

 協助聽障選舉人投票應注意:

投票所內應製備文字標示 例如「不得投票所內應製備文字標示，例如「不得

攜帶手機進入投票所」、 「請出示國民攜帶手機進入投票所」 請出示國民

身分證 」、 「請提供印章」等並張貼

於顯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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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投開票時遇緊急狀況之處置陸、投開票時遇緊急狀況之處置
---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

 發生在投票進行中時，主任管理員經報
請所屬選舉委員會改定投票場所後，應
將選舉票及選舉人名冊妥善包封攜帶至將選舉票及選舉人名冊妥善包封攜帶至
改定之投票所繼續投票；

如無法改定投票場所時 經報請所屬選 如無法改定投票場所時，經報請所屬選
舉委員會改定投票日期後，應將選舉票
及選舉人名冊妥善包封攜回選務作業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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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投開票時遇緊急狀況之處置陸、投開票時遇緊急狀況之處置
---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

 發生在投票結束後，開票進行中時，主
任管理員經報請所屬選舉委員會改定開
票場所後，應將選舉票及選舉人名冊妥票場所後 應將選舉票及選舉人名冊妥
善包封攜帶至改定之開票所繼續開票；

如無法改定開票場所時 經報請選舉委 如無法改定開票場所時，經報請選舉委
員會改定開票日期後，應將選舉票及選
舉人名冊妥善包封攜回選務作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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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投開票時遇緊急狀況之處置陸、投開票時遇緊急狀況之處置
---遇有空襲時應行注意事項

在投票時間內，如遇空襲：

１、選舉人已領票者，應請迅速投畢。

２ 領票處管理員 應立即停止發票 並２、領票處管理員，應立即停止發票，並

將選舉人名冊及未發之選舉票，包封

，攜帶疏散負責保管。

３ 投票處管理員 應即將投票匭封鎖３、投票處管理員，應即將投票匭封鎖。

４、將投票所大門關閉，全體工作人員，４

應即疏散。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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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投開票時遇緊急狀況之處置陸、投開票時遇緊急狀況之處置
---遇有空襲時應行注意事項

 空襲警報解除後，如投票時間尚未截止
，應繼續投票，在繼續投票前，主任管
理員應會同主任監察員，根據選舉人名理員應會同主任監察員 根據選舉人名
冊，核對已發票數及剩餘票數，是否相
符，再繼續投票。符，再繼續投票。

 空襲時間過長，致影響投票時，將當日
情形，陳報選舉委員會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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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投開票時遇緊急狀況之處置陸、投開票時遇緊急狀況之處置
---遇有空襲時應行注意事項

 在開票時間內，如遇空襲之處理：

１、立即停止開票，並將已唱之票，全部

投入投票匭 嚴密封鎖 並妥為安置投入投票匭，嚴密封鎖，並妥為安置
。

２、將開票所大門關閉，熄滅燈火，全體

工作人員，應即疏散。工作人員，應即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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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投開票時遇緊急狀況之處置陸、投開票時遇緊急狀況之處置
---遇有空襲時應行注意事項

 空襲警報解除後，應繼續開票，但如空
襲時間過長致不能開票時，主任管理員
應會同主任監察員報請縣選舉委員會處應會同主任監察員報請縣選舉委員會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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